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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 为了进一步加强建设系

统职业道德建设，推动全国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两个文明建设

，不断提高工程质量监督工作水平，经研究决定，在工程质

量监督机构开展先进工程质量监督站和先进工程质量监督工

作者表彰活动。表彰活动要与创建文明行业活动相结合，以

评选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行之有

效的约束、监督、激励机制，推进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业务

建设和廉政建设。 现将《先进工程质量监督站和先进工程质

量监督工作者评选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做好评选工作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先进

工程质量监督站和先进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评选办法 一、评

选范围 1．受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从事房屋建筑工

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的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符合

评选条件的，均可申报先进工程质量监督站。 2．经所在地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质量监督人员，符合评选条件

的，均可申报先进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 二、评选条件 （一

）先进工程质量监督站 1．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工程质量的法律、法规及与质量监

督相关的方针、政策，依法监督。 2．深化改革，创新意识

强，有健全的技术管理、质量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管理制度

，并能得到有效实施，成效突出。 3．能正确掌握和运用国

家有关工程建设的强制性标准，保证监督工作的科学性、公



正性和准确性。监督工作中运用信息化技术，成效显著。 4

．认真处理监督工作中发现的工程质量问题和事故，未发生

因工程质量问题而引起的群众投诉，受到用户好评。 5．具

有监督证书的工程质量监督人员占质监机构总人数的75％以

上。 6．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虚心听取各界意见，不断改进

监督工作，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声誉，近三年被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评为先进集体。 （二）先进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 1．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工作不

断创新，发表过有一定专业水平的论文。 2．具有高度的工

作责任感和较高的业务技术水平，能够严格掌握国家工程质

量相关政策，监督工作中能熟练掌握和准确应用国家强制性

技术标准。 3．尊重科学、实事求是，正确反映工程质量情

况，及时妥善处理问题，在确保受监工程质量和预防重大工

程质量事故等方面做出突出成绩，受到好评。 4．符合国家

一级或二级质量监督工程师条件要求。 5．坚持原则、秉公

办事，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受到社会好评，近三年被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评为先进个人。 三、申报数量 省、自治区、直辖

市申报先进工程质量监督站、先进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的名

额见附表。 四、评选方法 1．申报先进工程质量监督站和先

进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首先由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评选

、推荐，再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

意后，将审报表报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

2．建设部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和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对各地推荐的先进单位和个人进行审定。 3．各地要严

格按推选名额分配表推荐，不得超额。 五、表彰形式 经建设

部审定后，授予“建设部先进工程质量监督站”、“建设部



先进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的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 六、

评选要求 l．评选时间为2002年9月10日至2002年9月30日。 2

．10月10日到10月25日为申报时间。 3．10月26日到11月10日

为申报资料审查时间。 4．11月20日前审定。 5．申报先进工

程质量监督站和先进工程质量监督工作者必须填写统一的申

报表（表式附后）一式两份。 七、联系电话与联系人 建设部

工程质量安全监督与行业发展司，电话：010－68393293，联

系人：郭万清。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